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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

税函［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兑付机构在向持有

债券的个人兑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所在地税务部门缴付。各兑付机构应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

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

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各兑付网点领取利息时由兑付网点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兑付网点

五、有关当事人

1、发行人: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地址: 上海市永嘉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 孔庆伟

联系人: 吴方敏

联系电话: 021-64338222

邮政编码: 200020

2、主承销商

(1)国家开发银行

地址：上海市浦明路 36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联系人：王梦棠

联系电话：021-38784999

邮政编码：200120

(2)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171 号

法定代表人:储晓明




